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悚！頭不見了  

預拌混凝土車司機頭顱被攪碎 

 2017-07-10 12:21聯合報 記者吳政修╱即時報導 

 「慘不忍睹，怎麼頭不見了」，台
南市七股消防分隊今天上午9點多，
接獲報案指三股里1處正整地的養殖
場，有1輛預凝車發生意外，消防人
員到場查看，發現司機人在槽車後
方樓梯上，但頭已經不見了，研判
已遭攪碎，只能將身體拖出。 

 消防人員勘查現場發現，司機卻只
有頸部以下身軀，沒有頭顱，研判
可能是清洗裡面槽體時，頭伸入旋
轉中的槽體，被攪拌刀攪碎。 

 

https://udn.com/news/reporter/MDA5NTk=


堅持安全管理的目的性 

 安全管理的內容是對生產中的人、物、環境
因素狀態的管理，有效的控制人的不安全行
為和物的不安全狀態，消除或避免事故。 

災害 

人:不安全的狀態 

物:不安全的行為 



有效的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職業安全衛生法增訂雇主預防職災之一般責任 

第5條第1項: 
     雇主使勞工從事工作，應在合理可行範圍內，
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使勞工免於發生職業災
害。 
1. 一般安全衛生責任條款(General Duty Clause)雇

主使勞工於支配管理範圍外執行職務，仍應採預
防措施。 
 

2.合理可行範圍:指依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法令、指引、
實務規範或一般社會通念，雇主明知或可得而知勞工
所從事之工作，有致其生命、身體及健康受危害之虞，
並可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施者。 



本質安全- 
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者預防職災之一般責任 

第5條第2項: 

  機械、設備、器具、原料、材料等物件之設計、
製造或輸入者，及工程之設計或施工者，應於設
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評估，
致力防止此等物件於使用或工程施工時，發生職
業災害。 

1.於設計、製造、輸入或施工規劃階段實施風險
評估，事前消減危害。 

2.「風險評估」：指風險辨識、分析及評量之過
程。 



一般責任條款事業單位如何執行？ 
 本條無罰則。 

 建議同業組成安全衛生平台，自行發展該業共
同之實務規範。 

 視需要發展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指引供業界參考，
如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理系統指引、風險評估
技術指引、承攬管理技術指引、採購管理技術
指引、緊急應變措施技術指引、變更管理技術
指引、颱風天外勤安全指引……等 

 建議業者辦理一般責任時，留存紀錄以備舉證
之用。 



本質安全—SAFETY  IN  DESIGN 



智慧是經驗的累積 

記取他人的慘痛教訓 

作為自己的經驗 

這才是真智慧 



南崗工業區 傳毒氣外洩  
 2011年2月24日聯合報南投報導  

 南崗工業區有郁化工廠23日下午
驚傳毒氣外洩，傳出陣陣白色濃
煙，臨近廠房人員以為發生火警，
消防局確認是三氯化磷外溢，通
報中區毒災應變中心處理，最後
毒災處理人員與廠方合力挖來大
量濕沙覆蓋，直至晚間7點才處理
完畢。 

 南崗工業區服務中心主任慶智說：
三氯化磷是無色透明液體，在潮
濕空氣中會產生化學作用水解，
發生白煙而變質，須密封貯藏，
外洩後無法噴灑大量清水稀釋，
否則會產生更多鹽酸霧毒氣。 

化工廠洩毒氣 遇水變鹽酸雨!.wmv


災害原因就這麼簡單! 



危害辨識要有抓魔鬼的專業 

 魔鬼藏在細節裡 

 魔鬼躲在哪裡? 

 有效的SOP集眾人之經驗 

 



墜落災害何其多！如何防？ 

 知道使用之設備會形成災害源? 

      —合梯 

 對策SOP為何? 

     __外包商納入管理 

合梯墜落1.mp4


高空作業使用工作車 



防止墜落產生新危害！使用新設備有新危害？ 



中油大林廠包商工人高空作業遭撞送醫不治 

 勞檢處要求停工 

 2016-07-20 〔記者洪臣宏／高雄報導〕中油大林廠
承包商陳姓工人今天下午在油槽區作
業時，因高空作業車碰觸油槽步道下
方樑，陳被作業籃架撞及胸部重傷送
醫，高市勞檢處已要求該作業工區停
工。 

 大林廠承包商旭榮公司51歲陳姓工人
下午3時27分，在D404油槽外壁距離
地面15公尺上方操作高空作業車，
施作油槽浮頂噴砂除銹作業，不知何
故作業車碰觸油槽步道下方樑 ，陳
的胸部被籃架撞及胸部，痛苦不堪地
蹲坐下來。 

 

http://news.ltn.com.tw/photo/society/breakingnews/1769470_1


捨命救同事 ４枉死 

離譜燿華電子 清淤無防護 
2017年06月27日 

 【林泊志、張芸甄、蕭文康╱連線報導】

草菅人命！上市公司燿華電
子宜蘭廠，昨1名員工在未
著安全配備、沒有救援措施，
且未檢測氣體濃度狀況下，
進入廢水池中清污，因吸入
過多硫化氫昏迷，陸續趕來
救援的5名員工也中毒，共
導致4名員工送命，2員工在
加護病房觀察。勞團痛批燿
華未按SOP清污，「4名工人
是枉死，燿華要負全部責
任！」家屬怒指燿華「說辭
反覆意圖卸責！」 



皮革廠工安悲劇 沼氣殺人6死 

未戴安全裝備清污槽「下去一個昏一個」 

資料來源：蘋果日報 

醫師從工人體內抽出淤
泥，令人怵目驚心 

皮革廠沼氣.wmv


生鮮公司 

吸入過量硫化氫 工廠污水槽 沼氣殺工人!! 

資料來源：蘋果日報 

展昇生鮮硫化氫中毒案-990501.mpeg
http://tw.news.yahoo.com/photo/url/d/i/100502/11/20100502_3637065/20100502_3637065.jpg.html


何以災害反覆發生！? 

養成穿戴防護具的安全習慣真有這麼難嗎? 

 觀念與行動  緊急應變能力? 

     --教育訓練 



何以無塵室作業可以全程穿戴防護衣? 

 安全要求?  生產需求? 



安全做一半？ 

 安全防護具提供！ 

 確實使用？ 

安全防護具守則(保護計畫 ) 

 時機、防護標準:  

 平時巡查  

 異常處理 

 緊急應變 

 落實?不要做一半! 



具體明確的可知風險 

一錯無可回復怎麼辦? 

危害辨識、
評估 

控制 降低風險 



安全的基石 

 設計 

 操作 

 安全文化 

 緊急應變 

 訓練 



安全衛生關鍵管理 

 承攬管理 

 採購管理 

 變更管理 



假日無螺絲?2016/05/29 

 蘋果即時：【更新】台電大林電廠鷹架倒塌 工人2死5傷 

 蘋果即時：【有片】我們在家吹冷氣 他們卻送命了 

 聯合即時：大林電廠工安意外 勞動部要求停工 

 聯合財經即時：大林廠工安意外 林全指示台電總經理妥處 

 聯合財經即時：大林電廠工安意外 勞動部要求停工 

 中央社即時：大林廠工安意外 林全指示台電總經理妥處 

 風傳媒即時：台電大林電廠鷹架倒塌2死5傷 林全指示台電
處理、慰問 

 新頭殼即時：台電大林廠鷹架倒塌 釀2死5傷不幸意外 

 民報即時：台電大林電廠鷹架倒塌2死5傷 林全致意慰問 



案例探討 



工程這樣玩的? 

 導致鷹架倒塌的原因
，最主要不外乎下方
結構支撐力不足，以
及抵抗橫向水平力不
足所致，而相關支撐
或結構強度補強之設
施，應隨著鷹架搭設
逐步配合施作。 

 設計圖說? 

 按圖施作? 

 查驗機制? 



包商工安水準? 

 誰負責統合管理？ 

 工安人力? 

 期待包商自律? 



層層轉包怎麼管?進場管制！ 

台電公司 

榮工公司 

++營造公司 

OO營造公司 

XX工程行 



承攬管理問題 

 假日無主管----禁止高風險作業 

                           趕工—工安配套管理人力 

 雜項(施工架)工程非重點管制對象? 



第二十六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
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
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亦應
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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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告知 

 告知時機：事前 

 告知內容： 

  －工作環境+危
害因 素+法令規
定措施       

告知方式： 

  －書面 

  －協商會議記錄【 口頭不
合規定】 

 告知具體程度： 

   －應以「作業名稱」為單
元敘述工作環境， 

    --逐項評估「作業危害」
及應採措施。 



第二十七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
僱用勞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
業單位應採取下列必要措施：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
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
督及協調之工作。 

 工作之連繫與調整。 

 工作場所之巡視。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
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
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
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
未參與共同作業 

 時，應指定承攬人之一
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
任 



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召集之，並 

定期或不定期進行協議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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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事業單位對承攬人應採之行為實例 

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 

..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 

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 右圖(作業勞工於鋼構工程中未佩掛安全帶)  

–工作場所之巡視 

.. 原事業單位、承攬人未實施工作場所巡視。 

–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 派人巡視發現時，應具體要求該作業勞工佩掛安全帶。 

– 防止發生職業災害採積極具體作為 

.. 要求承攬人、再承攬人依行為時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81條等規定，使勞工確
實使用安全帶及設置安全網、護欄等防護措施。 

.. 現場發現有墜落之虞之作業場所，應立即停止勞工在該處作業，並在該處設置安全
網、護欄等防護措施。 

– 對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 指導協助承攬人、再承攬人設置作業主管、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在現場監督指揮勞工
作業。 



承攬管理責任與雇主責任 

 承攬管理責任? 

原事業單位 

 雇主責任? 

承攬人 



工地飛落物砸死人 工地主任判刑 

【聯合報╱記者王文玲／即時報導】 2012.05.25  
•  高雄市「幸福府邸」大樓興建工程，2007年10月4

日發生工地飛落物砸死邱姓婦人的意外事件；工地
主任洪漢璋，因未於中午時間關閉工地大門而有過
失，最高法院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洪有期徒刑4個
月，得易科罰金確定。  

 

• 邱婦因工地門未關，入內撿拾資源回收物，遭高處
落下的黑色細沙等重物砸中背部，氣胸骨折傷重不
治。  



承攬管理責任 

 第25條:事業單位以其
事業招人承攬時，其
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
；原事業單位就職業
災害補償仍應與承攬
人負連帶責任。再承
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
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
，致承攬人所僱勞工
發生職業災害時，與
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
任。再承攬者亦同。  



職業災害法律責任 

 雇主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40 條 :
違反第六條第一項或第十
六條第一項之規定，致發
生第三十七條第二項第一
款之職業災害者，處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
下罰金。  

 從事業務之人 

 刑法第276條第2項規定：
「從事業務之人，因業務
上之過失犯前項之罪者(因
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得
併科三千元以下之罰金。」 

職業安全衛生法刑事責任 刑法業務過失責任 



吊梁偷工 害4死 
2015年04月11日 

【綜合報導】草菅人命！台中捷運
綠線為了趕工，昨下午竟在下班
下課尖峰時間進行吊掛鋼箱梁工
程，現場沒封路、沒管制交通，
也無圍籬阻隔人車，結果吊車的
吊臂失衡，重達209公噸的鋼箱
梁瞬間從12公尺高處墜落地面，
壓扁一輛路過的小客車，女駕駛
當場慘死，連同施工的工人，釀
成4死4傷慘劇。 



事故原因? 

推測的事故原因是，這段捷運鋼樑放置的工法，沿用先前路段直線路段的
SOP，但在接合第1段和第2段鋼樑後，b點吊車的承載過重。由於是彎道，
整個結構的重心並不在a點和c點的直線上，重心偏移至外側，產生了一個
向外側(圖上右邊)力學上的拉力。在1和2接合後，重量逐漸增加。1號鋼樑
上方a點被拉扯到外側先落下，然後b點吊車纜線無法承載而斷裂，最後c點
也滑落，整段結構翻落路面釀成大禍。 

http://billypan.pixnet.net/album/photo/289597960


重心位置 



誰的責任? 
於意外發生原因，有幾個版本: 

 台北捷運局的新聞稿說法是:『事故初步原因為該路段為彎曲線段，事發時鋼
箱樑單側已吊放至帽樑處，惟於解吊耳階段產生重心偏移致鋼樑掉落。經查
吊車腳整支插進柏油路面，係因鋼箱樑掉落時拉扯吊車，致吊車腳扯斷，插
進柏油路面，為事故後之結果，而非事故之起因！』 

 北捷中工處的說法:『施工單位判斷錯誤，在進行兩段鋼樑的固定帽對口對準
時，太早放鬆鋼索，致使鋼樑偏心翻落。』 

 台中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理事長林明勝的說法:『現場沒用Ｈ型鋼支撐、預防
曲線鋼樑不翻轉，就草率進行放置鋼樑作業。』 

 中央勞動部的說法是:『初步調查可能原因為吊掛鋼箱樑有曲度，鋼箱樑兩端
未實施假固定、偏心載重作用下，造成鋼箱樑掉落。』。 

重大工安意外往往是多重原因，幾個細節不注意，最後合在一起就釀成了悲劇。
由於先前同樣工法已經實施多次，在直線路段上，『解吊耳階段』，『太早放鬆
鋼索』，『沒用Ｈ型鋼支撐』，『鋼箱樑兩端未實施假固定』都不致於發生大問
題，但彎道施工沒有注意到這些部份就會發生錯誤，導致吊車超載，結構滑動，
造成大意外。 



 （中央社記者郝雪卿台中11日電）台中地檢署偵辦捷運工程意外案，
今天認定負責工程施工計畫的中鋼構工務所所長杜芳明等7人，涉嫌
業務過失致死罪嫌，訊後諭令交保。  

 台中地檢署初步認定，杜芳明等人便宜行事，為了「省工」，未在鋼
梁擺放於橋墩時先固定兩端，或於轉彎處設置支撐點，導致鋼梁重心
不穩翻落，涉嫌業務過失致死罪嫌。  

 檢察官訊後諭令杜芳明新台幣80萬元交保；中鋼構工程師劉平60萬
元交保、工地主任林輝斌50萬元交保、勞工衛生管理人員陳柏宏10萬
元交保。  

 檢方認定吊車駕駛賴弘偉未依規定操作，腳架支撐不足，諭令10萬元
交保。  

 遠揚工程師高逢仁、工地主任陳松嚴則涉嫌只針對吊車範圍進行交通
管制，對向車道沒做任何管制措施，檢方諭令分別以30萬元交保，但
兩人辯稱現場交通管制應由中鋼構公司執行，不是他們的權責。 

涉業務過失致死 中捷案7人交保 

 



業務過失-因果關係 



業務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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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捷慘劇 元兇中鋼構 2015年04月11日 

 檢方並發現，中鋼構竟只預計將鋼箱梁置放於墩
柱帽梁，日後再灌漿固定，忽略鋼箱梁是弧形重
心在外側、不穩，未在鋼箱梁轉彎處設型鋼支撐，
也未依規定在鋼箱梁兩側先以鏍絲卡榫做假固定，
導致鋼箱梁翻落，根本是為了偷工、想省錢。 

但中鋼構人員應訊辯稱：「以前做過，並無發生
問題。」檢方怒斥：「不是每一次闖紅燈都不會
發生車禍！」檢方指出，工人依中鋼構施工計劃
施作，中鋼構須負起施工安全。 

 



中捷鋼梁翻落釀4死4傷 10官商起訴 
 中捷運工程北屯路段於今年4月10日發生鋼箱梁翻落意外，造成4死4

傷，台中地檢署今日偵結，認定釀禍主因為，中鋼構工務所長杜芳明
、現場工程師劉平、瑨益公司負責人謝光輝、吊車業者何源寶決定不
做支撐架，導致吊車鬆脫吊索時，因曲線鋼箱梁重心偏移而翻落釀禍
，今依業務過失致死、偽造文書、違反職業安全法等罪起訴承包商遠
揚、中鋼構的工程人員和負責監工的北捷人員共10人及瑨益公司等。 
  
在今天起訴包括：遠揚營造工地主任陳松嚴、鋼構主任張圻、組長高
逢仁、現場工程師張宗烜、中鋼構公司工務所所長杜芳明、現場工程
師劉平、工地主任林耀斌、職安人員陳柏宏、必捷吊車公司負責人何
源寶、北捷中區副工程司王起森等共10人及瑨益公司，檢察官調查後
認為吊車司機賴弘偉無責，不予起訴。另外瑨益公司負責人謝光輝也
有業務過失責任，但他因在此次意外中喪生，因此不起訴。 

王起森明知案發當日11時50分許，並未於現場進行 

相關查驗工作，竟於案發後之104年4月20日在 

「工品質抽查記錄表」虛偽記載於104年4月10日 

11時50分許，進行相關檢驗。 



業務過失 

起訴 起訴 

鋼構主任
張圻 

現場工程師
張宗烜 

必捷吊車公司負責人何源寶 

北捷中區副工程司王起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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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商安全管理與協議 

問題檢討 

 包商自主性差(如擅自離開
作業場所進行非本工程承
攬之作業；作業人員安全
意識不足及相互協調性不
佳；施工中施工器具不符
合規定）。 

 監工及安全督導員未落實
施工安全監督與查核(施工
前/中未查驗…等) 

對策檢討 

 部門各級主管應落實抽查
，發現承攬商違反作業安
全規定應立即糾正，重複
發生違反安全規定之施工
人員應加重處罰，並連帶
罰扣包商負責人。 

 應確於開工協調會安全分
析討論，監工及安督員落
實查核確認。 

 嚴處不依規定執行的安全
監督人員。 

 



共同承攬 

 第28條:二個以上之事業單位分別出資共同
承攬工程時，應互推一人為代表人；該代
表人視為該工程之事業雇主，負本法雇主
防止職業災害之責任。 

 



安全管理新思維 

傳統做法 

事故 

                      調查        改善       再事故 

新的概念 

 

危害辨識__危害評估 

危害控制__危害消除 



有感的領導與管理 

 安全衛生管理不能只有5分鐘的熱度 

 主管每天關心甚麼? 

 經營績效當然表現在生產上 

 安全能做好.還有甚麼作不好的  



工安紀律 

 工安紀律在於防止災害 

 工安紀律要合宜可行 

企業安全衛生問題何在? 

 事前未落實執行工安
紀律 

 災害後追究責任 



教育訓練與工安紀律 

 《論語》不教而殺謂之虐 



紀律是建立安全管理的基礎 

懲處 

 對可預見之災害疏於覺察
或臨時處置失當，致公司
蒙受損失者。 

 對重大危害因循瞻顧或隱
匿不報因而怠誤事機，致
公司蒙受損失者。 

 

敘獎 

 能對危害公司事項預先察
覺，妥為因應，因而避免
損害者。 



謝謝聆聽 

 工作平安 

 身心健康 

 生活快樂 


